「發現南島」紀錄片影帶委製合約書

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（以下合稱甲方）合作辦理「發現南島」紀錄片影帶製作案，茲委由     傳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製作，雙方同意訂定合約如左：
一、製作品名、規格：
（一）品名﹕「發現南島」紀錄片影帶。

（二）本節目製作母帶規格為NTSC系統之BETACAM  S.P.錄影帶，每集製作長度為五十六分鐘（加減一分鐘），共計十集。

二、交貨地點：甲方指定地點。
三、含稅總金額：新臺幣   萬元整。
四、驗收方式：
（一）審核階段：分審查腳本、審查初剪帶、驗片及交片驗收等四階段，審核不宜之處應修改至甲方同意為止。如經送甲方及甲方指定之機關構審查，有補拍、更換鏡頭或未依甲方審定之腳本攝製，而需重新製作時，其所需費用概由乙方負責，惟修改意見甲方應以書面通知為準。甲方若於審核確定後，要求補拍或修定，所需費用由甲方支付。
（二）審核時程：乙方應依企劃案內工作進度之預定時程完成各項作業。

五、交片期限：影片最後繳交期限不得超過  年 月 日。乙方如未於甲方約定之最後繳交期限內交付，每逾一日應按合約總價千分之三給付甲方違約金；甲方如不按規定時間付款時，亦需按上開條件給付乙方違約金。
六、付款方式：由甲方分四期給付乙方﹕第一期於腳本審查完成確認後支付總額百分之卅，第二期於審查初剪帶後支付總額百分之二十，第三期於驗片後支付總額百分之二十，第四期於交片驗收完成確認後支付總額百分之卅。

七、履約保證金：乙方繳交合約總價的百分之十為履約保證金，履約保證金得於影片製作完成正式驗收後，全數無息退還。
八、因故延期：因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，而致影響影片繳交期限時，乙方應於期限前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延期，逾期後所提之延期申請，甲方不予受理。
九、解約：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甲方得隨時解除本合約，甲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，乙方應負賠償之全責。
（一）乙方私將本製作工作轉讓他方，或將營業執照轉借他人承包製作本案時，甲方終止本合約。
（二）於各階段送甲方審查時，如有三次修改仍未達甲方之要求時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。
（三）乙方宣告破產、倒閉、調停、公司重組、清償或其他類似程序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。
（四）乙方片面中止製作本影片時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。
十、著作權歸屬：本影片（含Betacam工作母帶）製作財產權歸甲方所有，乙方不得對外發行、銷售。乙方製作本影片內容若涉及著作權糾紛或其它法令規定，應由乙方負全部責任。
十一、共同協調：本合約書之履行，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協調解決。本合約未明定之任何事項，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討論同意後修訂之。影片拍攝期間若有需要，甲方得應乙方要求提供相關資訊及出具公函至有關單位，以利工作之進行。
十二、法律依據：本合約爭議之解釋，以中華民國現行法令為準；雙方履行本合約涉訟時，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十三、本合約書一式正本三份、副本四份，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，副本由甲方分別存轉備查。本合約書附件計議價須知全份、議價紀錄表全份、標單、標函、切結書、印模單、本影片委託製作企劃案全份、估價單、契約保證書全份。
立約人      
甲方：

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

代表人：周延鑫

地址：臺中市館前路一號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
代表人：李永得

地 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七十號

乙 方：
代表人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九十年月日
